
视觉（中国）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

视觉（中国）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

立判断的立场，本着审慎、负责的态度，经认真审阅会议的相关材料，现就公司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与关联方联合投标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: 

公司拟与北京瑞华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瑞华赢”）、辽宁省

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组成联合体（以下简称“联合体”），共同参与湖南

高速公路基于车牌识别的不停车手机移动支付系统 BOOT 项目投标，其中视觉中

国为牵头人。如该项目中标，则共同进行投资，联合体将另行签订具体合作协议，

相关协议内容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。详见与本公告

同日披露的《视觉中国：关于公司与关联方联合投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视觉中国实际控制人为廖道训、吴玉瑞、吴春红、梁世平、姜海林、袁闯等

十名一致行动人。廖道训、吴玉瑞、吴春红、梁世平、姜海林、袁闯等人为北京

瑞华赢的实际控制人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，北京瑞华赢为公

司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。公司董事长廖杰为股东廖道训

之子，董事梁军为股东吴春红之女，故此董事长廖杰、董事梁军在董事会回避表

决。  

如该项目中标，联合体签订的具体合作协议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后生效实施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、不构成借壳上市。 

我们依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、《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

对该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本次公司参与组成的联合体进行投标，有利于

充分利用各方优势及资源，为联合体各方创造价值和财富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。

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、公平合理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

产经营活动及上市公司的独立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

情形，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本次关联交

易事项，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，后续如果另行签订具体合作协议，相关协议内容

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。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司与关

联方联合投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。 

 

 

 独立董事：钟晓林、张迪生、王冬 

视觉（中国）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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